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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街道“1·9”坍塌事故
调查报告

2025 年 1 月 9 日 13 时 30 分许，在丰台区花乡街道青旅新

发地“乡创会客厅”项目 A15-01 号房屋装修施工现场，阳光棚

安装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坍塌事故，此事故造成 6 人受伤（目前

已全部治愈出院）。

本起事故市、区领导高度重视，市安委会办公室对本起事故

进行了挂牌督办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丰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区应急

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

住建委、区规自分局、区卫健委、花乡街道办事处组成的“1·9”

坍塌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同时

委托专家对坍塌原因进行分析论证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、调查取证、查阅资料和

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

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相关单位情况

1.北京新发地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

- 2 -

91110106MADFAMYD1L；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村 1 号院

102 室；法定代表人：程某某；成立日期：2024 年 03 月 25 日；

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；房屋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。

2.北京青旅恒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06MADE0A8T9E；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村黄陈路

青旅农创园 AI；法定代表人：程某；成立日期：2024 年 03 月

27 日；经营范围：园区管理服务；物业管理；商业综合体管理

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。

3.北京京晟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02MAE145HM7U；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 85 号

11 幢 2 层 F2-2 室；法定代表人：杨某某；成立日期：2024 年

09 月 26 日；经营范围：餐饮管理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外卖递送

服务等。

4.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11524MA47717U1K；注册地址：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鲇鱼山乡

鲇鱼山办事处木头河村李大湖组 5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祝某某；成

立日期：2019 年 08 月 06 日；经营范围：室内外建筑装饰工程

设计、施工、安装服务等。

(二)事发房屋及项目情况

事发房屋位于丰台区花乡街道新发地村陈留村(新发地行政

村下辖自然村之一)66 号，紧邻陈留东路，为 2007 年在村民宅基

地上建设的民房，砖混结构，面积约 460 平方米，产权性质为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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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地村集体资产土地（行政村）。2010 年，新发地村整村拆迁，

因事发房屋所在地块房屋建筑结构整齐被保留使用，主要用于新

发地市场保洁、保安人员居住。

2024 年，为推进新发地地区转型升级，将包括事故房屋在

内的新发地村七十二间房(总占地面积约 31665 平方米，规划用

地性质为绿地)确定为丰台区农村类城市更新重点项目，根据当

地业态转型计划过渡期至 2030 年。此项目旨在打造集农业创新、

农产品展示、销售及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，建成后将成为新

发地村的文化会客厅。

2024 年 5 月，经招商引资，甲方北京新发地文化产业有限

责任公司与乙方北京青旅恒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约该项目租

赁合同，租赁期限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5 月 9 日止。

2024 年 10 月，北京青旅恒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事发房屋

租予北京京晟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，租赁期限自 2024 年 5 月 10

日起至 2029 年 5 月 9 日，房屋占地面积为 460 平方米。

2024 年 11 月 20 日，甲方北京京晟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

乙方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协议书，工程

地点：新发地青旅小院 A15-01，施工面积为 460 平方米，开工

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20 日，竣工日期为 2025 年 2 月 30 日，工

期共 100 天。

装修期间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将事发阳光棚项目

以口头约定的形式发包给个人经营的投资人王某，该阳光棚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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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 月 8 日开始安装，截至事故发生双方未签订承发包合

同。

二、事故的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1 月 9 日 13 时 30 分许，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

公司组织工人对“乡创会客厅”项目 A15-01 号房屋进行安装阳

光棚时，工人踩在阳光棚玻璃上打密封胶，顶棚南侧与墙体的固

定螺栓崩裂，造成阳光棚坍塌，致使 4 名施工人员以及在阳光棚

下过道进行装修作业的 2 名施工人员受伤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将伤者送至

天坛医院救治。2025 年 1 月 9 日 13 时 35 分许，区应急办接区

卫健委报：花乡街道陈留村 66 号发生一起人员受伤情况，伤者

已送往北京天坛医院治疗。13 时 39 分，区应急办报区委办、区

政府办，同转政法委，通知网信办、花乡街道协调处置。13 时

39 分，电话通知公安分局核实情况。13 时 46 分，区应急办相关

工作人员分别赴事件现场及天坛医院核实事件现场情况及人员

受伤情况。13 时 49 分，区应急局事故科、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、

刑侦支队、属地派出所、区商务局、区住建委相关人员先后到达

现场开展处置工作。14 时 09 分，在指挥调度群续报信息，共有

6 名人员受伤，均已被送往天坛医院救治，生命体征平稳。14 时

48 分，向市应急办报送突发事件信息（同步在指挥调度群续报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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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内容：1 月 9 日 13 时 35 分许，接卫健委报：丰台区新发地

市场升级改造周转区入口疑似发生砸伤事件，造成 6 人受伤，其

中 5 人中伤，1 人重伤。事发现场为丰台区花乡街道新发地村陈

留村（自然村）66 号，非新发地市场，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已

赶往现场调查处置。

（三)受伤人员情况

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诊断证明书显示，该事故造成

6 人受伤，分别为：1.常某某，男，51 岁，河南省濮阳市人；2.

孙某某，男，35 岁，河南省周口市人；3.周某某，男，48 岁，

河南省信阳市人；4.黄某某，男，45 岁，河北省石家庄市人；5.

王某，男，37 岁，山东省德州市人；6.商某，男，40 岁，山东

省滨州市人。其中王某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、腰椎骨折伴随挫伤；

常志民开放性外踝骨折伴随皮裂伤，已达到重伤标准。所有受伤

人员均无生命危险，目前已全部救治出院。

（四）救援评估情况

经评估，区政府对该起事故高度重视，及时调派救援力量

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，伤员救治过程及时有效、现场处置

积极有序，开展现场事故隐患排查得当，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、

协调有序、信息报送及时，应急处置有效，未造成次生事故和不

良网络舆情，符合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要求。

三、事故的原因和性质

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，依法调取相关物证、书证资料，

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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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发房屋阳光棚结构整体性差、地龙骨锚固点不牢固、锚固

点间距大数量少、铝塑材质孔边构造措施不到位等因素导致阳光

棚承载能力不足，无法承受其自重及施工人员产生的载荷，加之

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装修施工组织实施方，

阳光棚安装项目缺乏专业结构设计与施工方案，对施工现场安全

管理不到位，且将阳光棚安装项目发包给个体经营者，未与其签

订施工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；未给现场高处从业人员配备安全

绳、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从业人员按照规则佩戴使用；

未对现场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

的安全生产知识。

2.祝某某作为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（法

人）未履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

工作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3.王某作为事发房屋阳光棚安装项目的个人承包者，未对从

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、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

入、未给从业人员购买配备安全防护用品，致使施工现场不具备

安全生产条件。

（三）事故的性质

鉴于上述原因分析，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街道“1·9”坍塌事故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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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行政处罚

1.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装修施工组织实施方，

阳光棚安装项目缺乏专业结构设计与施工方案，对施工现场安全

管理不到位，且将阳光棚安装项目发包给个体经营者进行安装，

未与其签订施工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；未给现场高处从业人员配

备安全绳、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从业人员按照规则佩

戴使用；未对现场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

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。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
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部 14 号令）和《应急管理

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标准，对该单位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。

2.祝某某作为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

履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

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，对事故

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对其处 2024 年年收入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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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3.王某作为事发房屋阳光棚安装项目的个人承包者，未对从

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、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

入、未给从业人员购买配备安全防护用品，致使施工现场不具备

安全生产条件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三条、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部 14 号令）第二

十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对其处 2 万元以上 5 万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对相关公职人员的责任追究

针对事发房屋装修施工项目，属于限额以下小型工程，未纳

入属地台账进行管理，依据《丰台区安全生产约谈办法（2023

年修订版）》（丰安发〔2023〕2 号）相关规定，事故调查组建议

由区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区纪委区监委约谈花乡街道办事处分管

城乡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、城乡办公室负责人以及新发地村村委

会主管安全工作的副主任。

（三）相关单位的警示教育

1.北京青旅恒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作为打造丰台区集农业

创新、农产品展示、销售及餐饮为一体综合性园区的承租单位，

建议其上级单位对该公司相关人员进行约谈。

2.北京京晟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，作为事发房屋的承租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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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建议由花乡街道联合新发地村及北京青旅恒发科技发展有限

公司对该公司进行通报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，切实

践行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：

（一）商城县居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

任制，加大对从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培

训，保障并监督从业人员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

防护用品。

（二）北京青旅恒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要落实物业管理职

责，做好园区施工项目的备案工作，加强对园区的安全巡视，及

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问题。

（三）新发地村村委会要落实出租方各项职责，并督促承租

方落实主体责任。

（四）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对集体土地上在施工程安全管

理职责。

（五）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要加大对农村自建房施工活动指

导工作。

（六）花乡街道办事处要举一反三，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

责任，施工前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报备，进一步加大对建筑施工领

域，尤其是限额以下工程的安全生产检查，全面排查并消除施工

作业现场安全隐患，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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